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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 歸納式研經法：解釋 

歸納式研經法的第二個步驟：解釋 –要明白這些事實，所帶出的意義是甚麼？ 

解釋的步驟不一定與觀察的分開。因為往往是在仔細觀察經文時，同時開始明白它的意思。

解釋經文的目的，是要在明白經文「對當時原讀者的意義」，進而明白經文「對今日

基督徒的意義」。所以在知道經文「事實」後，必須進一步明白「經文意義」，才能將

神的心意「付諸實行」。 

如何明白經文意義？ 

（一） 解釋的原則 

注意：查看你的結論，是否與聖經作者在其他書卷裡和聖經真理所說的一致。 

（1）只有

一種解釋 

除非經文有特別顯示，在一般情況，每段經文只有一種解釋。 

「解釋」雖然只有一種，但「應用」卻可以多過一種。 

（2）直接

和簡單 

盡量用直接和簡單的解釋方式來解釋經文。 

（3） 將

聖經的意

義讀出來 

研經者必須將聖經的意義和信息讀出來，並不是存着偏見硬要將某些神學思想讀

進去。 

（4）參考

明顯易明

的經文 

難明的經文必須參考明顯易明的經文。遇有爭論性或難解的經文，可先提出自己

初步的結論，然後參照註釋書，再選取一項最合理的解釋。 

（5）上文

下理 

注意經文上下文思想的一貫性。當你解釋與經文相關的一個字，一節，一個教訓，

都必須考慮以下幾點：前後數節或數章的經文。先要自問：我給某一段經文的解

釋，是否與全書的主題、目的，和結構相符呢？我的解釋是否與其他談及相同主

題的經文相符呢？有否考慮到其歷史和文化背景呢？ 

（6）以經

解經 

藉着對照其他類同主題的經文，找出聖經整體的教導。藉着比較不同書卷對相同

事件或主題的經文，找出更豐富的意義。 

（7）照字

面解 

了解每個字詞可能的意義，並且找出它在經文中確實的用法。遵照文字溝通、正

常的邏輯與推理，去找出作者的原意。 

（8）照文 瞭解文法的結構和詞句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決定經文意義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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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 

（9）照時

代背景解 

每段經文都是作者在某一個時代，對指定的讀者所傳遞的信息，因此，必須明白

作者當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10）   

化解寓喻 

認清修辭的用法，並遵照適當解釋的原則，化解其中的意義。 

（11）   

注意體裁 

在敍事文與說明文體以外，須注意每段經文特有的體裁 – 如希伯來詩歌、智慧

文學、比喻、預言、預表、或啟示文學等。不同的體裁具有不同的風格和特色，

可幫助解釋經文的意義。 

（二）照字面解 

解釋時，要回答的問題是：這段經文的意思是甚麼？ 

「解釋」是根據所觀察的事實，去探究經文的原意。 

最常用的方法是採取不同的方式發問，藉此找出經文關鍵性的意義。 

發問的範圍可包括下列幾方面： 

意義 – 這節經文的意義是甚麼？ 

重要性 - 這節經文或字詞的重要性在那裡？ 

含意 - 這節經文的含意是甚麼？它的用意是甚麼？ 

關係 – 詞和詞、句和句之間的關係如何？ 

發展 – 經文的思路如何發展？高潮在那裡？ 

推敲 - 這個字詞或句語，只是字面上的意義？或是比喻的用法？ 

在提出各方面的問題後，再逐一給予解答，然後發掘出經文的意義。 

「解釋」除了解答觀察時所留下來的疑難外，也嘗試去解釋經文，對我們今日的生活有何

意義，也就是從經文中找出應用的原則。 

研讀聖經時，最少可發出下列三種問題： 

（1）定義性或解釋性問題 – 針對作者用詞的意義和解釋。經文中最少有三種詞句或片

語需要找出定義或解釋。 

（i）鑰字或鑰句。 

（ii）具有神學性意義的字詞或片語。 

（iii）難明的字詞或片語。 

（2）邏輯性或關係性的問題 – 專注於追究原因，找詞句與詞句間合理的關係。 

（3）引申性或關鍵性的問題 – 著重找出經文的意義，所帶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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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式 

前言或簡介 介紹背景資料，讓讀者知道他們將要學習的內容。 

比較 比較就是對事物進行比較，來顯出它們相似的地方，或把相似的事物聯繫起來。 

對比 對比就是對事物進行比較，來指出它們相異的地方，或把相反的東西聯繫起來。 

重複 重複是多次使用相同的詞語或句子。 

進展 進展就是在某部分的經文裡引申某個主題。許多時候，作者會在寫作的過程中，

擴述他的內容，或加上新的材料。 

高潮 高潮就是由低處「進展」，直至它到達一個最高峰。 

轉捩點 轉捩點就是一個改變或一個迴旋，在某程度上，改變前後的元素是有所不同的。 

放射點 放射點是一個中心點，其他真理都指向這個中心點，或從這個中心點發出。 

交替 交替是最少兩個主要思想、或特徵的順序交替。 

從一般至   

特殊 

從一般至特殊就是從廣泛或一般性的敍述，轉至明確或特殊的敍述。 

前因後果 前因後果是從事件的起因，寫至它的結局或後果。 

解釋或分析 解釋或分析就是先找出一個概念或事件，然後加以解釋。 

設問 設問就是提出一個問題，然後是問題的答案。 

摘要 摘要就是重述要點，為的是總結或簡單地重申某些真理。 

（四）比喻/寓意 

修辭就是用比喻的意義，而不是字面的意義，去修飾的字詞、短語或句子。 

解釋修辭性語言的三個原則：（i）確定作者正在使用修辭性語言。（ii）確定所使用的修辭

是：明喻、暗喻、誇張或其他方法。（iii）按照修辭方法的指引來解釋作者所用特定

修辭的意思。能確定作者何時使用修辭來表達他的意思，對研經是很有幫助的。 

以下是聖經中各種修辭性語言的簡單定義： 

明喻 

 

明喻就是明確地比較兩件不同的事件或觀念，常使用的字眼有：像、如、就如等

連接詞。 

隱喻/暗喻 

 

隱喻一詞在辭源上有「攜帶穿過」或者「攜帶越過」的含義。 

隱喻所作的，便是用某事物的名字來命名另一件事物 。 

暗喻是用暗示的方法來比較兩件不相同的事物。暗喻是用暗示的方法來比較。在

暗喻裡不會使用，像，如，就如，等字眼。 

誇張 誇張是為了強調而刻意使用誇張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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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喻 轉喻是一種聯想的比喻，是使用一件物件或概念的名稱，來比喻另一件相關的物

件或概念。 

舉隅法 舉隅法也是一種聯想的比喻法，可以全部代替部分，或部分代替全部。「律法」一

詞常用來代表摩西五經、十誡，或整本舊約。舉隅法也可用單數代表複數，或複

數代表單數。 

擬人法 在擬人法裡，一件物件會帶有屬於人類的特徵或屬性。 

反語或 

諷刺法 

反語是一句說出相反意思的話。反語為了強調或增強效果而使用。 

預表 預表是神預先指定的預言性象徵。預表是預示將要來臨的事物或人物，而所預示

的則稱為「對範」。一個預表只預示一個對範，雖然它可能在許多地方都與該對範

相類似。 

象徵 用一個圖像或物件來代表另一事物。例如（啟 1：20）的七個燈臺，就是代表或象

徵啟示錄第二至三章所描述的七個教會。 

比喻 比喻是一個蘊含道德教訓或真理的故事。比喻只表達一個中心思想，當中的每個

細節都加強此中心思想。比喻是用來引申或確認教義，而不是建立教義，因為比

喻比清晰地講述教義的經文含糊。主耶穌在教訓人的時候經常使用比喻，原因有

二：（i）向信徒顯明真理；（ii）向拒絕或硬心不接受真理的人隱藏真理。 

寓言 寓言是一個有深層意義的故事，這個意義跟故事表面的事實有別；它是用另一件

事的意象來描述某一件事。寓言是以真實或虛構的故事，教導一個或多個相關或

不相關的真理。 

比喻與寓言的比較 

比喻 寓言 

1. 只有一個中心思想 

2. 只教導一個真理 

3. 每個相關細節用以加強主題或中心思想 

4. 可有一些細節是與主題無關的，不需解釋比

喻內所有細節 

5. 故事通常與其解釋及應用分開 

6. 解釋通常在比喻後說明 

1. 可以有多個中心思想 

2. 可教導多個真理 

3. 有很多不同的細節，與不同的主題有關 

4. 可有些細節與主題無關的，不需解釋寓言內

所有細節 

5. 故事與寓言交織 

6. 解釋包含在寓言之內。 

（五）預言式 



7ministry.org 第六課 – 歸納式研經法：解釋 -  P. 5 

預言的意思就是把神的心意說出來。以下提供一些了解聖經的預言的準則。 

（1）先知不一定會指出不同事件之間相距的年代，或按時序先後來撰寫他們的預言。 

（2）除非遇到下列情形，否則預言總要按字面意思來解釋： 

（i）文法結構顯示它採用明喻、暗喻、比喻、寓言、象徵或預表等修辭性語言。 

（ii）字面的解釋會違反常理，或與作者的信息衝突，又或與聖經其他的教導相違背。 

（3）當無法以字面意思解釋時，便要尋找作者藉修辭或象徵性語言，所要傳達的信息。 

（4）先知經常不用將來時態去描述未來的事情。 

（5）解經時，要考慮該書卷的歷史背景，因為神在某個時候向某些人宣告祂的預言。 

（6）有時先知或當時的聽眾也未必明白預言的意思。 

（7）許多新約預言都會引用舊約的經文和比喻。 

（8）研讀預言時，要注意一些指示不同年代的片語。例如：「末後的日子」、「主的日子」、

和「憤怒的大日」等。遇到上述片語的時候，要仔細觀察所指時期會發生的事。 

（六） 歸納總意 - 此部包括兩方面： 

（1）組合整理 

（i）組合和整理從「逐題解答」步驟中所得的結論。使各題的答案彼此能連貫起來，

構成整體性的意義。 

（ii）找出經文的結構和大綱。若是說明文體，找出作者的思路和遞進性的觀念。若

是敍事文體，則認清事件與事件之間的佈局。使經文的各部份在整體的結構中確

定了它的位置，這結構和大綱必須在完成整體研究之前，作出最後的整理。 

（iii）根據經文的解釋，將經文的意義，用自己的話重新再寫一遍。 

（2）找出主題 - 主題是經文思想的核心，因此，必須用一個完整的句子來總括整段經文。

經文的總意將會直接引出經文的主題。這主題可以用來描述有關神的旨意或行動；或

有關人對神旨意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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